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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本案改為交內政、財政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七十二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四條、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四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

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七十三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空中大學設置條例修正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、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七十四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七十五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修正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、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七十六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商業會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、財政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七十七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緊急醫療救護法增訂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四條之二條文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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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七十八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七十九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建築師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八十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政黨法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、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八十一、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」、「國立歷史博物館組織條例」

、「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」及「國立國父紀念館組織條例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、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八十二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」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八十三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醫療法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五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」


